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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會 112年第 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2年 12月 22日(五)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1201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張召集人善政(前段)、王副召集人明鉅(後段)       紀錄：余佳謙 

肆、 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專題報告： 

一、 人事處專題報告「桃園市政府公務人員性別統計分析」 

決議： 

(一) 洽悉，請人事處於113年針對女性放棄高階主管參訓的原因進行調查。 

二、 勞動局專題報告「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「空服員/長榮公司」性

平申訴案」 

決議： 

(一) 洽悉，勞動局簡報應調整為持續凝聚社會共識，創造主流價值，逐步推

動性平觀念。  

柒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決議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另本府 113年將成立婦幼發展局，

請婦幼發展局於下次會議進行工作報告。 

捌、 上次會議決議續列管事項辦理情形： 

    決議： 

一、 賡續列管共 2案，分別為編號 101-1-2「本府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任一

性別比例情形」；編號 104-2-1「本府各局處推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

施情形」。 

二、 請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之局處持續改善。 

玖、 工作報告：  

決議： 

一、 有關113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當中，引用婦女生活需求調查報告請

更新為112年度之調查報告。本計畫修正後通過，並俟113年婦幼發展

局成立後進行滾動式修正。 

二、 請婦幼局於下次性平會議針對「桃園市112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」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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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報告。 

三、 有關公務表單性別欄位，除了女男的選項之外，再加入「其他」選項，

選項後並增設空白欄位讓民眾自行註記。 

四、 請性平辦研議哺集乳室示範的做法。 

五、 請勞動局思考就政策面提出政策誘因如補助或是職務再設計等，促使

企業將職缺設計成部分工時的可行性，以促進婦女再就業。 

六、 有關交通局職業大客車受訓及就業方案，請特別保留女性參與名額，

提升女性參與職業大客車駕駛之機會。 

 

壹拾、 綜合建議：無 

壹拾壹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壹拾貳、 散會：下午 5時 2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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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發言摘要 

壹、 性別平等專題報告 

一、 桃園市政府公務人員性別統計分析(人事處)： 

(一) 黃馨慧委員：公務人員升遷的性別統計相當重要且能做為決策之參考，另

有關女性放棄升遷的機會，建議進行調查，以應釐清女性是否為自願放棄

升遷機會，或是有其他影響因素，並據以推動具體作為。 

(二) 吳姿瑩委員：建議人事處了解女性放棄升遷的原因，並據以推動具體作為

移除女性就業及升遷障礙。 

(三) 賴友梅委員： 

1. 建議人事處規劃具體的措施，提升女性升遷的比例，縮小性別落差，

另外也建議市府提升友善職場的具體措施。 

2. 目前本市13位區長都是男性，希望未來女性區長能夠增加。 

主席：請人事處於113年針對女性放棄高階主管參訓的原因進行調查。 

二、 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「空服員/長榮公司」性平申訴案(勞動局)： 

(一) 許秀雯委員：本案簡報結論為企業要求女性著裙裝，「是否涉及性別歧視

仍有待社會凝聚共識」，但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 CEDAW

第 5 條的精神皆是要消除性別刻板印象，落實促進實質的性別平等，且

教育部國教署已要求學校不能要求男學生只能著褲裝，女生只能裙裝或

是用顏色做校服性別的區隔，否則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，這些法律

上對於性別平等的價值判斷應該要是一致的，我可提供教育部函文予勞

動局參考。 

(二) 吳姿瑩委員：學生在就學期間學習到不應因性別而有服裝的差異，但在就

業職場卻表示企業要求女性著裙裝是否為性別歧視仍需凝聚共識，這樣

的概念與學生受到的教育滋養有相當大的落差，建議政府部門在審議就

業性別歧視應更加謹慎。 

(三) 簡秀蓮委員：有關長榮航空空服員申訴案件，建議勞動局了解額外 15分

的加分項目內容為何? 該加分項目是否併入績效評核分數計算，如果會

建議長榮航空應扣除性工法的假之後，再計算分數；若未扣除，那麼請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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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會影響加分項目，甚至有性別歧視之疑慮。 

(四) 賴友梅委員：建議勞動局的簡報要做調整，且本案的勞動環境是敵意環境

且有涉及性別歧視，也建議勞動局持續對長榮航空進行勞動檢查。 

主席：勞動局簡報呈現要求女性著裙裝是否涉及性別歧視，此段內容不符合性

平觀念，應調整為持續凝聚整體共識創造主流價值，逐步推動性平觀念。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 上次會議決定(議)續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

簡秀蓮委員：有關工務局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年底任期屆滿，目前均為內聘委員，

建議可修改遴聘辦法，由機關首長推薦簡任職以上人員擔任，逐步提升女性委員

之比例，以符合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原則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賡續列管共 2案，分別為編號 101-1-2「本府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

比例情形」；編號 104-2-1「本府各局處推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情形」。 

二、 請任務編組委員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之局處持續改善。 

肆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 許秀雯委員：有關公務表單性別欄位的部分，建議有必要蒐集性別資料時才

設置性別欄位；若要蒐集性別資訊，則基本上應該是為了要做性別統計或分析，

目前性別欄位只設定男跟女是不足的，而考量之前會議所提增設「非二元性別」

的選項恐不足以包含所有的性別面向，建議增加「其他」的選項並增加開放填

答欄位，讓填答者自行註記。 

二、 黃馨慧委員：有關性別欄位的做法，其他縣市目前的做法多數是除了男女選

項之外，再加入其他的選項並增加開放填答欄位，讓有需要的人可以自行填列。 

三、 賴友梅委員： 

(一) 有關公務表單性別欄位做法附議許秀雯委員之建議。 

(二) 哺集乳室的標誌，建議加入奶瓶的標誌，鼓勵男性育兒，可參考台北市

立動物園，將女性哺乳以及使用奶瓶的哺育空間劃分。 

四、 馮燕委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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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性別欄位的部分建議增列其他選項，讓答題者容易作答也提升資料

的正確性。 

(二) 肯定社會局所作的 112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研究報告，該研究報告中

提到，婦女希望能夠有就業的機會也增加家庭經濟，因此建議勞動局能

夠研究增加部分工時的工作，並且搭配培訓提升婦女就業及尊嚴。 

(三) 有關 113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建議未來以提案方式呈現，另外建議婦

女福利施政計畫的參考資料更新為 112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，另外也

提醒 113年度的婦女福利施政計畫，應檢視 112年度的計畫達成率以及

策略目標合理性。 

(四) 有關勞動局具體行動措施部分，讓一般女性看見就業機會，另建議追蹤

參加高空作業活動的 39 位女性學員後續的就業狀況，且本案亦可以分

享具備何種條件的婦女適合本行業，鼓勵女性從事高薪工作。 

(五) 建議勞動局盤點部分工時的工作機會，亦了解人力供給與需求面是否有

落差。 

五、 簡秀蓮委員:民政局 112 年的具體行動措施，建議該計畫的友善寺廟親善環 

境範圍可再擴大，除了設置哺(集)乳室之外，建議推動寺廟性別友善廁所， 

 以及在廁所中放置免費生理用品盒，推動月經平權觀念。 

六、 周倩如委員： 

(一) 建議民政局設置哺乳室時，需注意動線是否為無障礙，以利使用嬰兒推

車的家長，另聽覺障礙的媽媽使用哺乳室時，常會遇到需要打電話才能

夠借用，但聽覺障礙者無法使用電話，因此建議要設立多元的溝通方式，

以利身障者使用。 

(二) 有關主計處 113 年具體行動措施的「桃園市婦幼圖像編製計畫」當中有

特別顯示新住民婦女，建議應該也要思考身心障礙者和原住民婦女，如

果能夠進一步繪出交織的狀況會更好。 

(三) 有關研考會 113 年具體行動措施「公民參與共創性平」建議在問卷當中

增設是否為身心障礙者的選項，以了解交織處境者的狀態，亦可以看見

身心障礙公民在參與公民活動時是否有性別差異？或者是目前環境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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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高且缺乏相對應的支持，而導致身心障礙者很難參與公民活動。 

七、 吳姿瑩委員：有關財政局的具體行動措施，建議宣導納入場所主人對性擾法

防治責任，並增加環境設施的安全以及旁觀第三者的責任。 

主席： 

(一) 有關 113 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當中，引用婦女生活需求調查報告之資料

請更新為 112 年度之調查報告，本計畫修正後通過，並俟 113 年婦幼發展

局成立後進行滾動式修正。 

(二) 請婦幼局於下次性平會議針對「桃園市 112 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」進行

報告。 

(三) 有關公務表單的性別欄位，女男的選項之外，再加入其他以及空白欄位讓民

眾自行註記。 

(四) 請性平辦研議哺集乳室示範的做法。 

(五) 請勞動局思考就政策面提出誘因，如補助或是職務再設計等，促使企業將職

缺設計成部份工時的可行性，以促進婦女再就業。 

(六) 有關交通局職業大客車受訓及就業方案，請特別保留女性參與名額，提升女

性參與職業大客車駕駛之機會。 


